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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委員就政府機關人員編制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民國 99 年 4 月 1 日施行之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」於貴院三讀通過時，除明定中央政府

機關總員額上限為 17 萬 3 千人外，並做成附帶決議要求總員額法施行 5 年後（即 104 年）員

額須精簡至 16 萬人，按本（101）年總預算案所列員額為 163,325 人，屆時尚須精簡 3 千餘人

，中央政府確無人力成長之餘裕；另同法業授權各主管機關可於獲配員額總量範圍內，就本

機關及所屬機關人力進行調整，並明定中央二級機關應每 2 年評鑑所屬機關員額總數之合理

性。 

二、勞動派遣為公、私部門多元人力運用管道之一，已成為各要派單位業務推展之助力與動能，我

國如就類此人力之進用採取大幅緊縮，並不符各國人力進用彈性化之趨勢，亦將間接衝擊民

眾就業機會；且公部門業務不分屬性一律以常任文官辦理，亦將增加政府財政負擔。 

三、有關行政院勞委會之人員編制，查該會職訓局業務職掌主要係提供民眾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等

相關業務，屬給付行政範疇，依「職業訓練法」第 5 條及「就業服務法」第 2 條、第 33 條之

1 等規定，得將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及促進就業等業務掌理事項委託民間辦理，或由民間之社

團法人、財團法人設立之相關機構辦理。是該會及所屬機關依「政府採購法」辦理勞務採購

案處理上開給付行政業務之相關人力，以提升對民眾服務之品質及範圍，尚屬合法及合理之

措施；惟該會如經檢討所屬機關業務，確屬無法依「就業服務法」規定委託民間辦理者，則

應依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」規定，考量施政優先順序，於所配置之員額範圍內，優先調

整相關人力配置。 

四、凡以人力派遣為主要經濟活動者係屬人力供應業，自 87 年 4 月 1 日起適用「勞動基準法」；

派遣勞工之工資、工時、休息休假、資遣費、退休金等權益，應符合相關勞動法令規範。行

政院勞委會除持續關注派遣勞工保護之相關議題外，並推動公部門及企業在運用派遣人力上

回歸健全。現階段已完成多項具體保障措施，包括函釋派遣勞工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，派遣

業者如與要派單位終止服務關係，不得影響派遣勞工之受僱者權益；完成 5 次勞動派遣專案

檢查，對違法者責其立即改善，同時移送地方主管機關依法裁處。 

此外，已邀集專家學者密集研議，期建構兼顧保障勞工權益及企業經營權之派遣勞動保護法

制。 

（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臺南市海安路地下街工程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30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8-591） 

許委員就臺南市海安路地下街工程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臺南市海安路地下街工程自民國 82 年開工至 91 年 12 月 20 日完工，整體工程結算金額約

26 億元，交通部補助 8 億元，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2.66 億元，停車場部分工程結算金額 17.82

億元。臺南市政府於 92 年 12 月 5 日完成人行道、路面及地下 1、2 樓主結構體，因地下停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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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後續尚需辦理空調、消防水電等設施，爰向行政院爭取後續工程經費補助，經行政院於 97

年 5 月 9 日核定「臺南市五條港再生計畫」，補助經費 6.37 億元，計畫期程自 97 年至 99 年

底止，並分 2 期辦理，第 1 期工程原核定 4.93 億元，經行政院工程會於 98 年 11 月 19 日審定

第 1 期工程基本設計書圖，修正第 1 期工程發包工程費為 4.8 億元；第 2 期工程經費為 1.44

億元。 

二、為辦理前開計畫第 1 期工程，內政部業於 98 年度編列第 1 期工程補助經費 2.5 億元，惟至 99

年底（計畫屆期）止實際支用 1.6 億元。為展延計畫期程，內政部業於 99 年 7 月 8 日及 100

年 4 月 28 日協助函轉「臺南市五條港再生計畫」修正計畫書報行政院審議，並經行政院於

100 年 11 月 8 日核定修正計畫，同意展延至本（101）年 6 月底止，不再延期，並依實際發包

所需經費，調整第 1 期工程經費為 4.285 億元；至第 2 期工程，因施作內容與招商計畫及未來

投資興建營運計畫有關，已請臺南市政府先行辦理招商作業，研析後續招商具體方向及內容

，所需工程經費視招商結果再行研議。 

三、至有關臺南市政府為避免影響市容觀瞻，爭取高六公尺通風口降低高度等工程經費一節，臺南

市政府業以本年 4 月 11 日函將「臺南市五條港再生計畫」第 2 次修正計畫書檢送內政部，並

表明該項經費將由該府自籌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文林苑都市更新案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631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8-608） 

陳委員就文林苑都市更新案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文林苑都市更新案位於民國 91 年 10 月 28 日公告劃定「士林區．前街、後街附近更新地區

（捷運淡水線西側）」內，臺北市政府於 96 年 5 月 1 日核准申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，嗣樂揚

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擬擔任實施者，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 19 條規定及第 29 條第 1 項但書，

於 97 年 1 月 4 日舉辦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，並於 97 年 6 月 11 日取得符合該條例

第 22 條規定同意比例門檻後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向臺北市政府報核。該

府續於 97 年 9 月 26 日起至 10 月 25 日止辦理公開展覽 30 日，同年 10 月 23 日假臺北市士林

區公民會館舉辦公辦公聽會，經 98 年 2 月 23 日、5 月 4 日召開第 12 次、第 16 次臺北市都市

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決議修正後通過，臺北市政府爰於 98 年 6 月 16 日核准實施。在都市

更新程序核定前，該府均未接獲不同意戶（即王家）表示反對意見。 

二、前開都市更新案件核定後，不同意戶針對已核定之權利價值提起異議，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

議處理審議會於 98 年 11 月 2 日決議維持原計畫內容。另不同意戶質疑臺北市政府審議程序

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，經內政部訴願委員會於 98 年 10 月 27 日決定訴願駁回，並經臺北高等

行政法院於 99 年 5 月 26 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，以及最高行政法院於 100 年 7 月 4 日裁定上

訴駁回。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 36 條、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


